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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 
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 

 

为持续优化本市营商环境，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

力现代化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力和发展活力，促进经济

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进步，根据立法工作安排，经过前期调研

和广泛征求意见，市发展改革委会同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立法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研究起草了《北京市优化营

商环境条例》（征求意见稿，以下简称“本市《条例》”）。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立法的必要性 

（一）制定本市《条例》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优

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。2017 年 7 月 17 日，习近

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，北京等

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。今年 10月，国务院

出台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以下简称“国家《条例》”），

为地方营商环境改革提供了指引，同时也需要各地进一步细

化落实。制定本市《条例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

神的重要举措，也是确保国家《条例》落地见效的客观要求。 

（二）制定本市《条例》是提升本市营商环境法治化水

平的必然要求。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。优化营商环境必须

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，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，用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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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，以法治打通制约营商便利化的

堵点，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。两年来，

本市集中快速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强、影响力大、行之有效

的改革政策，破解了一系列关键难点问题，迫切需要将这些

政策、经验、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，使其进一步系统化、规

范化，增强其权威性、实效性和法律约束力，从制度层面为

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，积极发挥法治引导、

推动、规范、保障改革的作用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，切实推

动改革落地见效。 

（三）制定本市《条例》是破解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痛

点难点问题的迫切需要。近年来，本市营商环境改革取得了

明显成效，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。在行

政审批、数据共享、政务服务、监管执法等方面，仍存在部

门职权分散、多头管理、手续复杂、程序繁琐等问题，企业

在办事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不便，迫切需要通过法治手段明

确标准要求、规范行政行为，提高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，

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。 

（四）制定本市《条例》是促进首都创新发展、高质量

发展的有力保障。目前本市正处于结构深度调整、动力加速

转换、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，迫切需要把优化营商环境

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，持续吸引各类高端要素聚集、培育创

新发展动能。制定本市《条例》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益、

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信心、激发

市场主体活力，从法律和制度角度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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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撑，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。 

二、起草的主要思路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、

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，牢牢把握首

都城市战略定位，以增加企业和群众更多的获得感为目标，

以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为导向，以加强营商环境体制机

制建设为重点，为营商环境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确立基本规

范。一是落实国家《条例》和相关文件要求。二是立足城市

战略定位，体现北京特色，推进京津冀营商环境协同联动改

革。三是坚持问题导向，针对企业投资兴业的痛点难点问题，

提出制度性的解决方案。四是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，探

索先行先试改革。 

三、本市《条例》主要内容 

本市《条例》分为总则、市场环境、政务服务、监管执

法、法治保障、附则 6章，共 74条。 

第一章“总则”，主要对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

则、京津冀协同、权利保障、政务公开、组织领导、部门分

工、鼓励改革、营商环境评价和市场主体责任等内容进行了

规定。  

第二章“市场环境”，围绕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

服务体系，对市场准入、企业开办、公平参与招标投标和政

府采购、公共资源交易、创新创业生态、应用场景建设、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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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企业融资、普惠金融服务、便利抵押担保、公共服务、协

会商会服务、保护知识产权、产权多元化保护、治理拖欠账

款、企业注销、破产工作沟通机制、破产案件繁简分流快速

审理、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 

第三章“政务服务”，围绕为市场主体提供规范、便利、

高效、公开的政务服务，对告知承诺制、减证明、规范中介

服务、标准化办理、容缺受理、强化前端咨询、减跑动、事

项联办、集中行政许可权、全网通办、信息共享、电子材料

应用、投资项目审批、市政设施接入、不动产登记、缴纳税

费服务、口岸通关服务、通关便利化、口岸信息公开、政企

沟通、社会建言机制、企业投诉维权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

第四章“监管执法”，围绕健全公平统一的监管制度和

公开透明的监管体系，对监管基本原则、监管全覆盖、双随

机一公开监管、包容审慎监管、联合执法、规范自由裁量基

准、信用管理制度、信用分类监管、企业信用修复等内容进

行了规定。 

第五章“法治保障”，围绕政策制定与施行、便利市场

主体纠纷解决、强化监督等方面，对合法性审核、公平竞争

审查、政策过渡期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、公共法律服务、

诉讼服务全程网办和公开、人大政协监督、社会监督、法律

责任、改革免责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

第六章“附则”，规定了本市《条例》的施行日期。 


